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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0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4 年 6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劉召集人世芳                 吳委員堂安 代 

（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 點規定，本會會議由召集

人召集，並為會議主席；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

主席；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

主席。） 

紀錄：鄭鴻文、周芸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38次及 39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 

確認第 38 次會議紀錄，至第 39 次會議因紀錄陳核

中，俟核定後於下次會議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有關國防部權管營區及其設施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

類劃設之建議處理方式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 

洽悉，請國防部基於管用合一需求，全面清查權管

營區等相關國防設施，並出具該等設施之土地清冊及圖

資等相關資料（含認定文件），以利本部國土管理署研

擬相關建議處理方式後，另案召開會議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協助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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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審議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一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一審查意見第（二）項第 2 點，有

關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之面積大於 1 公頃但

未大於原鄉村區面積 50%案件，經高雄市政府說明，

各該鄉村區單元納入之零星土地大多為緊鄰原區域計

畫法劃定鄉村區之甲、丙種建築用地，且現況屬同一

生活聚落，其規劃理由尚屬合理，且該等零星土地符

合通案性及高雄市因地制宜納入原則，同意確認，並

請高雄市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說明書。

至納入面積大於原鄉村區面積 50%之 5 案，原則仍請

高雄市政府依通案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

及其分類。另就部分案件屬原鄉村區及納入土地均面

積狹小，僅因納入後面積比例未符通案原則之案件，

請本部國土管理署就該類案件另案研議處理原則，提

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。 

二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一審查意見第（三）項第 1 點，有

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是否均位於核

定部落範圍內，經高雄市政府說明業以 113 年 12 月

19日高市府原民經字第 11331692400號函詢原住民族

委員會，除寶山部落 1 鄰範圍調整案已在該會審議中，

其餘劃設範圍均經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位於核定部落

範圍內，除寶山部落 1 鄰請市府依照原住民族委員會

審議結果並按通案劃設條件辦理外，其餘劃設範圍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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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同意確認，並請高雄市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

入繪製說明書。 

三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三審查意見第（二）項，有關國土

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調整情形，

經高雄市政府依審查意見補充說明調整理由、參考資

料及調整區位、面積，本次由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調

整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範圍均屬「現況為農業

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土地」及「具農業生產事

實之農牧用地」，尚符合通案性劃設原則，除依農業

部意見仍有 309 公頃作林業使用，請農業部於會後提

供具體區位圖資予高雄市政府，由市府依通案劃設原

則再予檢核確認外，其餘調整範圍原則同意確認，並

請高雄市政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說明書。 

四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三審查意見第（三）項，有關國防

部軍備局所提建議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

1 或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土地之處理情形，

請高雄市政府先按通案劃設條件辦理。後續依本次會

議報告事項所定處理原則，由本部國土管理署會同國

防部將該等土地依前開處理原則檢核調整後，再配合

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 

五、有關專案小組審議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(共 20 案)

以及專案小組後新增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（共 4 案）

處理情形，經高雄市政府說明，各該陳情案件參採情

形及理由尚符合通案處理原則（如後附表 1），請高雄

市政府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確認核定部落範圍情形修正

參採情形文字說明，並授權由業務單位檢視該修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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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符合「全國國土計畫」規定及本次會議決議後，同

意確認。 

六、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一第（一）項、第（二）項第 1 點、

第（三）項第 2 點及第 4 點、議題二、議題三第（一）

項之審查意見，及整體性查核事項，經業務單位查核，

市府均依前開意見修正並配合納入繪製說明書，同意

確認。 

七、另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內涉及國

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部分，依 114 年 5 月

6日召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8次會議決議，將另

案研擬通案處理原則後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

確認，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該原則劃設適當

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至涉及「其他公有森林區」

之土地權屬認定部分，請高雄市政府洽財政部國有財

產署釐清後，依通案性劃設原則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

分區及其分類。 

八、通案性審查意見 

（一）本次提會討論之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，

其繪製情形經業務單位檢核，符合全國國土

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及通案性劃設原則，同意

確認，並請高雄市政府於本部核定前，依本

部國土管理署 113 年 4 月 29 日召開國土功能

分區規劃議題第 43 次研商會議所訂原則，辦

理圖資更新，並授權由業務單位確認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次同意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

案件，請高雄市政府儘速依全國國土計畫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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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辦理開發作業，且應於高雄市國土計畫通

盤檢討時檢視開發情形，如未辦理開發則應

依通案劃設條件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

其分類。 

（三）有關本次同意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，

考量該等土地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

區、工業區或特定專用區，在未有計畫引導

其使用前，除原則允許其仍得按原區域計畫

法編定之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使用外，仍應

適用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或第 3 類之使用項目。

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，高雄市

政府得評估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納入高

雄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，並依照國土計畫法

第 23 條第 4 項授權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。 

（四）就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過程中，各級

主管機關收受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，考量

其業經市府納為規劃及審議參考，並經本會

討論處理，是以，就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

理情形，同意確認；並請高雄市政府後續應

依據繪製作業辦法第 7條及第 8 條規定，將陳

情意見參採情形，於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平

臺公開。 

九、以上意見請高雄市政府補充修正後，於會議紀錄文到

30日內，將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回應處理情形表

函送本部辦理核定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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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40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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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第 1 案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

發言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國防部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首先要感謝署長及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國防部相關議

題的重視與支持，本案前於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4 次

會議指示「業務單位就全臺國防部權管土地研議通案

處理原則後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」。期間國

土署除積極指導國軍權管營區相關處理建議，並於

114年 4月 29日召會研商達成初步共識；目前軍備局

也已經初步篩選仍有調整國土功能分區需求之營區計

132處，將持續配合業務單位建議之處理方式辦理。 

二、 國土計畫法推動至今，已進入國土計畫功能分區繪

製階段，也是實現國土計畫的最後一哩路。國軍營區

及其設施之使用管理，僅管使用類型樣態多元，過去

在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長期指導和協助之下，已逐步

達成管用合一之目標。本部當前之訴求重點，為「相

同營區、單一功能分區」原則，亦即既有正常使用的

營區依現況調整劃設為「合理、適當的」國土功能分

區，至於劃設何種功能分區分類，建議在不影響國軍

營區現況及未來發展使用前提之下，類比公共設施用

地依通案處理原則調整，並持續配合國土署與地方主

管機關協調處理。 

三、 針對報告案之通案處理方式，營區土地屬原依區域

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，

依現況為既有國防設施使用，得檢具本部核准文件，

免附興辦事業計畫，依營區範圍調整劃設為城 2-1 類；



8 

 

另國軍營區均依計畫及規定用途使用，並無從事農業

生產之情事，建議無須檢討農用比例。 

四、 至於非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，惟使

用地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，同意按國土署前

111年 2月 24日、5月 19日函送之土地清冊辦理，其

餘營區則依各級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劃設為適當之

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；目前檢討仍有調整國土功能

分區者，依同一營區範圍如夾雜其他使用分區符合零

星併入劃設條件者，建議得併案調整為城 2-1類。 

◎委員 1 

一、有關國防部權管營區及設施國土功能及其分類劃設之

建議處理方式，參考過往都市計畫地區內營區之處理

方式，建議由國防部全面清查位屬非都市土地之權管

土地，並詳實檢討其使用情形。 

二、建議國土管理署持續與國防部溝通協調前開土地之處

理方式，並請國防部提供建議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

分類之土地清冊予國土管理署研處，並出具「管用合

一」證明文件，作為認定具城鄉發展性質之參考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本署曾協助國防部辦理環境敏感地區內之作戰區指

揮部圖資數化作業，考量依前開合作經驗，本署完成圖

資數化作業後須再請國防部檢核，作業期程較長，爰建

議依本署召開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8 次研商會議

決議，請國防部儘速提供該部所提 132處營區之土地清冊

電子檔（Excel 檔）及相關說明資料予本署，俾本署續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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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第 1 案「審議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圖

（草案）」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

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委員 2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之面積大於原鄉村

區面積 50%案件： 

（一）就編號 2-1（大樹區竹寮里 22 單元）、2-2（大

樹區龍目里 84 單元），考量其納入之零星土地

大部分為丙種建築用地，位屬山坡地保育區且

面積大於原鄉村區面積，建議前開丙種建築用

地不予納入鄉村區單元中。 

（二）就編號 2-3（美濃區吉東里 223單元）、2-4（美

濃區獅山里 440單元）、2-5（美濃區獅山里 446

單元），其納入之零星土地大部分為甲種建築用

地，且面積未大於原鄉村區面積，請高雄市政

府補充說明前開零星土地與原鄉村區屬同一生

活聚落之具體原因。又如依國土管理署建議應

按通案性原則劃設鄉村區單元，請國土管理署

提供納入及不予納入之具體範圍建議予高雄市

政府，俾高雄市政府調整劃設範圍。 

二、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內涉及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之公有森林區部分，高

雄市政府表示已設定他項權利之國（公）有或國（公）

私共有土地，擬認定為私有地並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

第 4 類，尚不符專案小組審查意見，建議仍應依通案

性劃設原則將前開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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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3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之面積大於原鄉村

區面積 50%案件，經檢視部分案件，例如編號 2-3

（美濃區吉東里 223 單元）、2-4（美濃區獅山里 440

單元），有建物擴散及蔓延情形，難以認定原聚落範

圍，爰建議高雄市政府先依通案性劃設原則劃設鄉村

區單元，後續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時再評估調整國土功

能分區劃設情形。另針對部分案件屬原鄉村區及納入

零星土地均面積狹小，惟因納入後面積比例未符通案

原則之案件，建議國土管理署另案研議處理原則後，

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。 

二、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調

整情形，建議農業部後續提供本次調整為農業發展地

區第 3 類範圍中為林業使用之具體區位圖資予高雄市

政府，俾高雄市政府比對，並據以調整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情形。 

◎農業部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經檢視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書圖部分，圖資與

「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」第 3 至 26 頁國

土功能分區圖處數及面積統計表，約有 2,698 公頃之

落差，建議再予釐明。 

二、有關討論事項涉及農 3 和國 2 劃設條件重疊部分，說

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及貴

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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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已明定，國 2及農 3之重疊劃設時應優先劃設

為國 2。 

（二）如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、水源

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、農糧產業專區、集

團產區或坡地農業，面積 2 公頃以上者，得優

先劃設為農 3；屬符合國 2 之土地，且位於「自

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」或「山崩地滑」之環境

敏感地區，應依重疊處理原則及劃設程序辦理，

並就「現況為農業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

土地」及「具農業生產事實之農牧用地」，進行

坵塊整併（相鄰 100 公尺範圍內）與面積規模

篩選（2 公頃以上）後，得將其調整劃設為農 3。 

（三）經圖資比對本次調整範圍中 309 公頃為林業使

用，建請高雄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三、有關農 5 調整為城 1 部分，高雄市政府將原符合劃設

為農 5 之土地全數調整劃設為城 1，其中彌陀區約 71

公頃為養殖漁業生產區，建請詳加說明是否符合各級

國土計畫之指導。由於本案調整之合理性係立基於都

市發展需求，仍請市府就各都市計畫區之發展率、未

來人口成長可能性及都市實質發展需求等補充說明，

以確認調整結果是否具合理性。 

◎農業部漁業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高雄市政府所轄養殖漁業生產區部分劃為農 2 及城 1，

依據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

冊」，農 1 之劃設條件包括養殖漁業生產區，建議劃

為農 1以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各分類劃設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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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雄市轄海域劃有海 1-3，查係高雄市政府依據經濟

部 104 年公告之離岸風電潛力場址範圍所劃，按前揭

離岸風電潛力場址開發申請業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停

止受理，似不宜再做為劃設海 1-3 的依據基礎。爰建

議參考「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(草案)」案例，請該

府將海 1-3區域改劃為其他適當國土功能分區。 

◎原住民族委員會 

一、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是否均位於

核定部落範圍內，經本會檢視，寶山里 1 鄰非屬本會

核定部落範圍，目前高雄市政府業將部落範圍變更相

關文件報本會核定，本會訂於 114 年 6 月 4 日召開審

議會議，如經審議通過，後續本會將循相關程序辦理

公告及刊登公報。 

二、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內涉及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類劃設參考指標部分： 

（一）屬原住民族保留地，且符合返還原住民條件之

土地，依 108年 7月 3日修法前原住民保留地開

發管理辦法規定，係先設定他項權利，如自用

滿 5 年，即得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，該類土地

視為準私有土地。 

（二）又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於 108年 7月 3

號修法後，刪除前開 5 年期限相關規定，原住

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他項權利之土地，

得申請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提經原住民保

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，並報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向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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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 

（三）綜上，建議前開符合規定得由原住民申請無償

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土地，得視為私有

土地，逕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（原）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之面積大於原鄉村

區面積 50%案件： 

（一）就編號 2-1（大樹區竹寮里 22 單元）、2-2（大

樹區龍目里 84 單元），原則同意案委員意見，

不將丙種建築用地納入鄉村區單元。 

（二）就編號 2-3（美濃區吉東里 223 單元）、編號 2-

4（美濃區獅山里 440 單元）、2-5（美濃區獅山

里 446 單元），考量納入之零星土地與原鄉村區

共用同一出入道路，且建物大多沿該道路興建，

屬於同一生活聚落；又考量前開零星土地大部

分為甲種建築用地，與原鄉村區範圍內之土地

同屬建築用地，為避免民眾產生疑義，建議按

本府本次所提範圍劃設鄉村區單元。 

（三）就屬同一生活聚落，且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

土地面積較小，惟因原鄉村區面積較小而致該

零星土地累積面積大於原鄉村區面積 50%者，考

量整體規劃及民眾權益，建議保留得納入鄉村

區單元之彈性，並請國土管理署評估研議其處

理方式。 

二、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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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情形，考量農業部（改制前農業委員會）農業試驗

所 107 年度農業土地覆蓋資料係以平地為主，而本市

農業使用多位於山坡地範圍，爰本府另以 100 年至

111 年農業天然災害申報圖資、111 年有機驗證圖資、

農業部 112年盤查圖資（農業使用項目），輔以 108年

農業部模擬劃設群聚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建議圖資，

重新檢討劃設成果。 

三、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內涉及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部分，屬「其他公有森

林區」範圍內，已設定他項權利且土地權屬標示為

「國(公)私共有」者，考量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，

本府擬將其優先認定為私有地，並劃入農業發展地區

第 4類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之面積大於原鄉村

區面積 50%案件： 

（一）按本署研訂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之原意，係為

使後續鄉村區單元範圍完整，爰於合理、謹慎

等原則下，同意將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

周邊零星土地納入鄉村區單元，且考量土地使

用合理性及公平性，鄉村區單元範圍不得過度

擴張，形成納入之零星土地面積及比例過大情

形，爰訂定鄉村區單元累計納入零星土地面積

之規模上限不得大於爰鄉村區面積 50%之原則。 

（二）其中部分案件內有屬四面包夾或凹入鄉村區單

元之零星土地，尚符合通案劃設原則，本署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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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得納入鄉村區單元中；惟屬群聚面積較大之

甲、丙種建築用地者，例如編號 2-3（美濃區吉

東里 223 單元）東側納入之甲種建築用地，考

量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業納

入既有合法建築用地之使用權利保障相關規定，

建議高雄市政府將該類土地依通案性劃設原則

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 

（三）另配合國土計畫法 114 年 1 月 20 日修正條文，

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明文納入，未來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得透過研擬鄉村地區計畫另訂土

地使用管制規定或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

務實解決在地土地使用需求；本部亦刻研議於

過渡期以鄉村地區計畫引導現行非都市土地使

用，藉由現行區域計畫法之法令工具及措施予

以落實之可行性，以利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前，

協助具公益性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案件，

循現行土地變更規定辦理。爰建議高雄市政府

於尚未辦理鄉村地區計畫前，依通案性劃設原

則核實劃設鄉村區單元，如有迫切投入公共設

施需求或其他具體規劃之聚落，高雄市政府得

於現階段辦理鄉村地區計畫之規劃作業，並透

過現行區域計畫相關工具落實。 

（四）又針對群聚之甲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國

土功能分區劃設問題，後續將評估納入全國國

土計畫檢討調整，並持續與農業部及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討論處理方式。 

二、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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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情形，農業部提及經該部檢視部分調整劃設為農業

發展地區第 3 類範圍為林業使用，未符合通案性國土

保育地區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重疊處理原則，

請農業部協助於會後提供前開林業使用之具體區位予

高雄市政府，俾該府檢核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。 

三、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（原）劃設範圍內涉及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部分，依 114 年 5 月 6

日召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8 次會議決議，本署

將另案研擬通案處理原則後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

討論確認，並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該原則劃設

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至「其他公有森林區」

範圍內土地權屬為「國(公)私共有」者，按先前相關

會議討論結果，仍建議屬「其他公有森林區」範疇，

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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